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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问题解答之十

081. 要过节了，单位从超市购买购物卡作为福利发放给

员工，超市可以开发票吗？发票内容怎么开？如何做账？

答：按照税法规定应当在销售货物时开具发票，但实际上

一般超市在办理购物卡时就开具发票了，以方便单位做账。超

市开发票时可以写相关的商品，比如中秋节可以写月饼，只要

属于福利费的范围都可以。单位账务处理如下：借：应付职工

薪酬———应付福利费；贷：银行存款。（王洪芳）

082. 我单位是大型钢铁企业，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有各

种劳动保护开支，但我们对于该类支出的尺度一直无法准确

把握。另外，在暑热季节有的子公司给员工发放防暑降温费，

有的子公司则统一购买防暑降温用品发放给职工。这些支出

应当如何处理？

答：《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简称“实施条例”）明确规

定，企业发生的合理的劳动保护支出，准予扣除。对于可税前

扣除的劳动保护支出，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淤必须是企业

已经实际发生的支出才可以扣除；于必须是合理的支出才可

以扣除；盂必须是劳动保护支出才可以扣除。《企业所得税税

前扣除办法》规定，劳动保护支出是指确因工作需要为雇员配

备或提供工作服、手套、安全保护用品、防暑降温用品等所发

生的支出。榆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具体政策之前，对

于劳动保护支出的税前扣除应当尽量满足以下条件：确因工

作需要；必须是为其雇员配备或提供；限于工作服、工作手套、

安全帽、安全带等安全保护用品和防暑降温品等。

至于你询问的防暑降温费和防暑降温用品购置费，应当

依据以下尺度进行把握：如果企业以现金方式向职工发放防

暑降温费，应当列作企业的职工福利费支出，按照职工福利费

的扣除标准进行税前扣除。如果企业存在 2008年前计提但尚

未使用的职工福利费余额，以后发生的职工福利费先冲减以

前年度的福利费余额，不足部分再按规定在限额内扣除。如果

企业确因特殊工作环境需要为雇员配备或提供防暑降温用

品，则该用品购置成本应当列作劳动保护费，可在税前扣除。

（王学军）

083. 企业要结业，其应付福利费如何处理？

答：应付福利费是用于职工福利的，属于企业的负债，结

业时如果企业“应付福利费”科目还有贷方余额，意味着尚存

在未支付给职工的福利费，应转为清算收入，并缴纳企业所得

税。（王洪芳）

084. 我公司有五个分厂，分别负责整个产品生产的不同

工序，各分厂配备了财务人员。现拟定了三个成本核算和内部

控制的方案：方案一：制定一个内部价，这样有利于成本控制、

考核，但因为涉及的原材料品种众多，在结算成本的时候，因

为材料成本差异分配不精确而容易出现结转成本不够可靠和

不够准确的问题。方案二：采用实际单价并按加权平均法结

算，虽然免去了材料成本差异的分摊问题，但这样一来，如何

考核各分厂的成本控制绩效呢？方案三：仓库和分厂均分别按

实际单价和内部单价（计划单价）同时进行核算，但该方案工

作量大，且容易出现混乱。请问应如何选择？

答：你提的问题就是实务中实际成本法与标准成本法的

比较和选择问题。目前，随着MRP-域软件和 ERP软件在制

造业应用的日益广泛，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了标准成本制度

来进行成本核算和控制成本。标准成本制度包括标准成本制

定、成本差异揭示与分析和成本差异处理三个部分。对于标准

成本差异的处理，一般有以下三种方式：淤即期处理法，即每

月月末将各种成本差异全部结转到销售成本中去，在损益表

上作为销售成本的调整数，或计入损益；于逐月分配法，即每

月月末将各种成本差异按标准成本的比例在当月销售成本、

期末产成品和期末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使原来按标准成本

计算的销售成本、产成品和在产品成本调整为实际成本；盂累

计结转法，即各种成本差异在每月月末不进行账务处理，成本

差异累计到年终时，全部一次性结转到销售成本或损益账户

中去，或按比例分摊进本期销售成本、期末产成品和在产品。

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来看，标准成

本差异处理应采用逐月分配法。

你公司可以在方案一的基础上，适当改变差异的分配方

法，简化分配程序。（王建安）

085. 新会计准则取消了“预提费用”科目，还能预提费用

吗？什么情况下预提费用才算合理呢？

答：预提费用是指企业按照规定从成本费用中预先提取

但尚未支付的费用。资产负债观要求不符合定义及其确认条

件的资产、负债项目不能够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因此在新会

计准则中，取消了“预提费用”科目，也就意味着不能预提费

用了。

对于首次执行日的“预提费用”余额，如果符合负债或预

计负债的定义，则转入相应应付款项或预计负债科目，如果不

符合负债或预计负债的定义，则只能冲回或按照前期差错更

正原则进行处理。（王建安）

086. 我公司主营建材，有几个店面，其中一个因亏损而转

让，请问收到的转让费应该怎样处理？

答：固定资产的转让分为动产转让和不动产转让两种。

动产转让分为以下两种情况：淤免征增值税。适用范围：

纳税人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属于应征消费税的机动车、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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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艇，售价未超过原值的免征增值税。使用过的其他属于货物

的固定资产只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属于企业固定资产目录

所列货物，企业按固定资产管理并确已使用过的货物，销售价

格不超过其原值的货物）的免征增值税。于按照 4豫的征收率

减半征收增值税。适用范围：使用过的其他属于货物的固定资

产，不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的应税固定资产；销售自己使用

过的属于应征消费税的机动车、摩托车、游艇，售价超过原值

的。不动产的转让（包括土地使用权），以全部收入减去不动产

或土地使用权的购置或受让原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按 5%缴

纳营业税。

据你所述，你公司转让店面应该属于不动产转让，应缴纳

营业税。（王建安）

087. 我公司是一家建筑安装企业。税务机关将我公司的

企业所得税界定为核定征收。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

条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0%的税率征收

企业所得税。”日前，我公司在申请按小型微利企业享受优惠

时遭到主管税务机关的拒绝。税务机关的解释是：20%的税率

是对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0］38号）

第十六条的规定：“纳税人实行核定征收方式的，不得享受企

业所得税各项优惠政策。”请问，税务机关的做法和解释是否

合理？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

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税发［2008］30号）第十七条的规定：

本办法自 2008年 1月 1日起执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0］38

号）同时废止。所以，国税发［2000］38号文的有关规定已经被

全部废止，企业所得税核定应当适用新的办法。而在新的《企

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中，对实行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

税人并没有在税收优惠政策上作出限制性的规定。所以，实行

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只要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条

件，就可以依法享受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小型微利企业是就当年的资产总额、从业人数、应纳税

所得额来确定是否符合条件，但该要件需要待一年的生产经

营期结束之后才能确定。对此问题，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预缴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8］251

号）的规定：企业在当年首次预缴企业所得税时，须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供企业上年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相关证明材

料。对符合小型微利条件的，可先按小型微利企业 20%的税率

预缴企业所得税，纳税年度终了后，主管税务机关要根据企业

当年有关指标，核实企业当年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企

业当年有关指标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但已按小型微利

企业规定计算减免企业所得税税额的，在年度汇算清缴时要

补缴少缴的企业所得税税额。（纪宏奎）

088. 我公司为房地产开发公司。2006年度公司开发了一

个项目，2008年 2月份税务机关已对该项目进行了土地增值

税清算。公司在土地增值税清算之后，为了美化住宅小区的环

境，在住宅小区内添置坐椅、桌、园灯（路灯）、垃圾筒、电话亭、

售货亭、休息亭（廊）、书报亭、入口标志、楼门牌、指示牌、路

牌、儿童游戏设施、地面铺装、围墙、栏杆、路障、台阶、挡土墙、

花架、花坛、水池、假山叠石、雕塑等，后续支出 700余万元。对

土地增值税清算后发生的后续支出是否可以从以后开发的项

目中扣除？

答：根据土地增值税政策规定，对非营利的公共配套设施

组成房地产开发成本的，应当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予以扣除，

同时可作为房地产开发费用定率扣除的基数，并且可以作为

加计扣除的基数。如果非营利的公共配套设施属多个开发项

目所“共有”的，对后续发生的房地产开发成本应当按该房地

产开发项目的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或其他合理方法进行分

摊。但根据《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八条规定：“土

地增值税以纳税人房地产成本核算的最基本的核算项目或核

算对象为单位计算。”另外，《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

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

号）规定：“土地增值税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为单位进行清算，对于分期开发的项目，以分期项目为单位

清算。”

也就是说，土地增值税是以一个清算单位进行的清算，对

属于同一清算单位所发生的房地产开发成本费用是不得从其

他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扣除的。所以，对你公司在一个清算单

位的土地增值税清算之后发生的后续支出，如果是属于该清

算单位应扣除的范围的，应提供相关资料，申请税务机关重新

启动原有清算单位的土地增值税清算程序，变更原清算结果，

对原多缴的土地增值税可以依法向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或者

是从欠缴的税款中抵缴。

需要提醒的是：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纳税人超过

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纳税人

自结算缴纳税款之日起三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

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税务机关及时查

实后应当立即退还。也就是说，对多缴的土地增值税超过三年

的，税务机关将不予退还。（纪宏奎）

089.在发放工资时要代扣个人所得税，比如应付工资 5 000

元，代扣个人所得税 325元，实发 4 675元，那么现金流量表

中的项目应怎样填列？是列入“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项目 4 675元还是列入“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项目 5 000元和“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项目 325元？或者是其他的？

答：发放工资时代扣的个人所得税虽然没有给职工，但实

质上是企业替税务局扣下的，是职工取得工资、薪金收入后应

对国家履行的义务。对于企业来说其负担的职工工资是税前

数而不是税后数，而且企业代扣的个人所得税并不能自行留

下，最后还是要作为现金流出，交给税务局的。因此在现金流

量表中应将应付工资 5 000元列入“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

支付的现金”项目中。（王洪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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